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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華大學110學年度第2學期第1次校課程委員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11 年 3月 30 日(星期三)下午 15：00 

開會地點：成均館 C334 會議室 

主 持 人：李坤崇副校長兼教務長 

出 席 者：楊思偉副校長兼院長、吳萬益院長、張裕亮院長、陳柏

青院長、葉宗和院長兼主任(陳沛晴助理代)、林俊宏主

任、許澤宇主任、廖永熙主任、黃國忠主任、洪林伯副

主任、廖英凱主任(請假)、許伯陽主任、陳章錫主任、

張筱雯主任、楊國柱主任、郭玉德主任、釋覺明所長、

何應志主任、施伯燁副主任、張楓明主任、張心怡主

任、張雅婷副主任、李江主任、鄭順福主任(廖資雯助理

代)、陳信良主任、陳嘉民主任、洪耀明所長(請假)、吳

建民主任、謝定助副主任 

教師代表：黃國忠老師、蔡昌雄老師、戴東清老師(請假)、尤國任老

師(請假)、呂適仲老師、謝青龍老師(請假) 

業界代表：許崑峰處長(聯利農業科技(股)公司) 

校友代表：陳佳徽主任(大林慈濟醫院) 

學生代表：李承杰同學、廖鎮宇同學、侯晴勝同學、蔡品昕同學(請

假)、白晏瑜同學 

列 席 者：洪嘉聲執行長兼副教務長(請假)、黃玉玲組長、洪羽組員

(請假)、陳靜怡組員 

記錄：蔡子瑢組員 

壹、主席致詞： 
一、請各系所(學程、中心)依據本校「開課原則」及「排課基本原則」及各學系

時序表開排課，預計下次校課委會召開時間為 5 月 18 日(三)下午 15：00，

開排課系統開放時間為 4 月 15 日(五)至 5 月 2 日(一)，各院開課資料繳交期

限為 5 月 9 日(一)前，各課程開課應上傳完整授課大綱，並經開課單位課程

會議審議通過始得開課。 

二、有關深碗、微型與無固定時段、地點上課之課程請於 4 月 22 日前申請，依

據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 110 年 11 月 25 日「110-1 深碗、微型及無固定時段

等課程審議會議」決議：每學期申請無固定時段、地點之課程數以不超過上

次通過之課程數為原則(109-2：13 門，110-1：20 門)。 

三、依據教育部 108 年 5 月 2 日臺教高通字第 1080039411 號函，「有關大專校院

辦理學生學分抵免相關事宜」說明五之(五)「若部分必修課程已停開，或系、

科、所、學位學程已停招，學生有補修抵免需求時，學校宜有相關配套措施

(如開設足夠課程)。」 

四、依據教育部 107 年 7 月 11 日臺教技(四)字第 1070108718 號函，「有關 107 學

年度起專科以上學校課程安排規範之補助說明一案」說明四之(四)「倘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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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酌部分課程之性質特殊，經審慎評估其必要性及合理性，確有例外安排之

必要，學校應於明定完善配套措施及依校內作業程序審核後，酌予彈性安排。」

及說明五「...，倘學校 107 學年度課程安排有調整者，應規劃相關配套，並

妥善輔導學生選課，以杜爭議...」。 

五、依據教育部 111 年 3 月 11 日臺教高(三)字第 1112201060D 號函，維護學生受

教權益(教學品質)查核結果為「解除列管」，函中述及：「選修模式實為必

修模式」、「開授課程未列於課程時序表中」、「課程時序表中課程未開授」

等現象仍應改善。 

六、綜上教育部 107 年 7 月 11 日臺教技(四)字第 1070108718 號函、108 年 5 月 2

日教育部臺教高通字第 1080039411 號函、111 年 3 月 11 日臺教高(三)字第

1112201060D 號函等三份函，系所開課應遵循課程時序表，若調整應有周延

配套措施，並註明於課程時序表中，如： 

（一）必修科目應開於時序表的當學期、學分數相同。 

（二）選修課程應開於時序表的當學年度，且學分數應相同。 

（三）開授課程應列於課程時序表中，依循課程時序表開授課程，避免選修變

為必修，賦予學生較大的自由選修空間以避免調升必修課程為原則。 

（四）系所課程之調整(例如：更改必選修、學分數、停開)，應規劃相關配

套，並妥善輔導學生選課。若基於上述調整，請於時序表中修正並註明

配套措施。 

七、為求校課程提案格式一致與簡化內容，本處原則上尊重各院決議，提案內

涵以呈現院課委會決議與整合內涵為主，不逐一呈現系級會議的決議與說

明內容。 

 

貳、上次會議決議事項： 
項

次 
上次會議提案及決議 執行情形 

1 

追認通過110學年度第1學期通識教育中

心開設線上全英語教學(EMI)課程，共計

1門。 

已完成開課作業。 

2 
追認通過110學年度第1學期開設全英語

教學課程，共計6門。 
已完成開課作業。 

3 
審議通過110學年度第2學期服務學習內

涵課程，共計14門。 
已完成開課作業。 

4 
審議通過110學年度第2學期開設之無固

定時段、地點之課程，共計19門。 
已完成開課作業。 

5 

審議通過110學年度第2學期國立陽明交

通大學「跨校通識教育磨課師」計畫參

與案，共計1門。 

已完成開課作業。 

6 
審議通過110學年度第2學期開設全英語

教學課程，共計70門。 
已完成開課作業。 

7 
審議通過110學年度第2學期「遠距教學

課程」，共計13門。 
已完成開課作業。 

8 審議通過110年度第2學期通識教育中心 已完成開課作業。 



3 

 

、語文教學中心(含華語課程)、體育教學

中心及學務處開課鐘點數。 

9 
審議通過各學院110學年度第2學期各開

課單位所開課程鐘點數。 
已完成開課作業。 

10 
審議通過各學院所屬學系(所、學程)修訂

109、110級之課程時序表。 

公告學生週知，並作為開課

及畢業資格審查之依據。 

11 
審議通過各學院所屬系所之新開課程，

共計46門。 
已完成新開課程作業。 

12 

審議通過110學年度第2學期各開課單位

所開課程，是否符合排課基本原則之規

定。 

依排課基本原則執行，若有

特殊情況未能符合規定者，

則簽請長官同意。 

13 
審議通過通識教育課程修課人數上限調

整案。 

1.已完成開課作業。 

2.依後續協調會決議完成作

業。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開設全英語教學課程(外籍生的全英語課程)申請追

認案，提請討論。(科技學院提案) 

說  明： 

一、本案經 111 年 3 月 17 日科技學院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院課程委

員會議通過。 

二、科技學院所屬系所全英語教學課程(外籍生的全英語課程)資訊及授課大

綱檢核結果如下表，共計 2 門： 

開課

系所 

科目

名稱 

班

次 

修業

別 

學分

數 

授課教師

列表 

授課大綱系

統檢核結果 

檢核 

日期 
全英語課程類別(單選) 

資訊

工程

學系 

離散

數學 
1 

大學

日間

部 

3 戴建翔 
▓完成 

□缺__ 

111/03/

17 

□EMI 

□準 EMI 

□全英語教學的英語課 

▓外籍生的全英語課程 

JAVA

程式

設計 

1 

大學

日間

部 

3 戴建翔 
▓完成 

□缺__ 

111/03/

17 

□EMI 

□準 EMI 

□全英語教學的英語課 

▓外籍生的全英語課程 

決  議： 

一、追認通過資工系「離散數學」、「JAVA程式設計」2門課程為外籍生

的全英語課程。 

二、開課單位每學期應對EMI、準EMI課程及全英語教學的外籍生課程與

英語課評估其成效，並請授課教師每學期至少開放觀課或錄影(含學

生互動)，錄影長度至少涵蓋該課程一週時數之八成，並提供授課教

材、經驗及建議事項之報告表，送開課單位及教務處作為推動EMI、

準EMI課程規劃及檢討改進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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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審議科技學院資訊工程學系 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各系所時數分佈統計

表，是否符合排課基本原則之規定追認案，提請討論。(科技學院提

案) 

說  明： 

一、本案經 111 年 3 月 17 日科技學院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院課程委

員會議通過。 

二、依據「南華大學排課基本原則」(110 年 3 月 31 日修訂)，檢核 110 學年

度第二學期開授之課程。 

三、經檢視資工系 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時數分佈系統檢核匯出不符合「大

學部各學制班級每週排課至少跨三天；大四或情況特殊者得不受此

限，然必須經校課委會審議通過」規定，如下表。 

單位 學制 年級 排課天數 開課單位原因說明 

資訊工程學系 大學日間部 大四 1 為 107 級大四課程。 

決  議：追認通過。 

 

提案三：審議 111 級「南華大學大學日間部、進修學士班、外籍生通識教育課

程架構」案。(通識教育中心提案) 

說  明： 

一、本案經通識教育中心 111 年 2 月 24 日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中心

(院級)課程委員會議及 111 年 3 月 10 日校級通識教育委員會議通過。 

二、111 級「南華大學大學日間部通識教育課程架構」31 學分，如附件 1。 

三、111 級「南華大學進修學士班通識教育課程架構」29 學分，如附件 2。 

四、111 級「南華大學外籍生通識教育課程架構」31 學分，如附件 3。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審議南華大學與西來大學 2+2 對接通識教育課程案。(通識教育中心提

案) 

說  明： 

一、本案經通識教育中心 111 年 2 月 24 日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中心

(院級)課程委員會議及 111 年 3 月 10 日校級通識教育委員會議通過。 

二、南華大學與西來大學 2+2 對接通識教育課程，由國際與兩岸交流處於

108 年 1 月 10 日與西來大學對接完成。 

三、經 111 年 3 月 10 日校級通識教育委員會議決議： 

（一）因西來大學通識課程為 3 學分，本校與西來大學對接通教育課程每學期

得開 1 門 3 學分課程。 

（二）請國際與兩岸交流處與西來大學溝通討論，學生是否可修習國內外線上

數位學習課程、夏季學院通識課程或是自主學習課程與西來大學課程對

接，相關認列依教務處規定辦理。 

四、南華大學與西來大學 2+2 對接通識教育課程，如附件 4。 

決  議：照案通過：南華大學與西來大學 2+2 對接通識教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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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五：審議管理學院各系/學程新訂 111 學年度課程時序表，提請討論。(管理

學院提案) 

說  明： 

一、本案經管理學院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院課程會議提案一通過

(111.03.16)。 

二、各學系(所、學程)111 級課程時序表，如附件 5。 

三、各學系(所、學程)111 級課程時序表學分數一覽表、架構及整體審核結

果，如附件 6。 

決  議： 

一、請依據附件 6 審查結果修正。 

二、基於教育部 111 年 3 月 11 日臺教高(三)字第 1112201060D 號函述及：

「選修模式實為必修模式」，必須予以改善。111 學年度起，專業選修

學分學程內所含之必修學分數、學程數不應高於 110 學年度，且於 112

學年度前(含)將各學程內所含必修學分數降至該學程 1/6、專業選修學分

學程之必修學程數至多一個為原則。 

三、請各學系(所、學程)依據本次會議決議修正時序表，本處將於 3 月 31 日

至 4 月 15 日開放時序表系統，請各單位逕行上系統修正。 

四、各學系(所、學程)111 級時序表，請務必公告於系(所、學程)網頁。 
 

提案六：審議人文學院各系(組)所 111 級課程時序表，提請討論。(人文學院提案) 

說  明： 

一、本案經 111 年 3 月 14 日人文學院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院課程委

員會議通過。 

二、各學系(所、學程)111 級課程時序表，如附件 7。 

三、各學系(所、學程)111 級課程時序表學分數一覽表、架構及整體審核結

果，如附件 8。 

四、人文學院會議決議： 

（一）殯葬組說明 A 辦法名稱修改為「南華大學生死學系殯葬服務組學生無

法取得勞動部喪禮服務丙級技術士證照補考辦法」。 

（二）餘照院初審內容建議通過。 

（三）生死學系諮商組 111 大學日間部學生適用課程時序表與教務處協商後，

不送本次校課程會議審議。 

決  議： 

一、生死學系諮商組 111 大學日間部學生適用課程時序表，請本於專業儘速

通過系、院課程委員會議，提送下次校課程會議審議。 

二、請依據附件 8 審查結果修正。 

三、基於教育部 111 年 3 月 11 日臺教高(三)字第 1112201060D 號函述及：

「選修模式實為必修模式」，必須予以改善。111 學年度起，專業選修

學分學程內所含之必修學分數、學程數不應高於 110 學年度，且於 112

學年度前(含)將各學程內所含必修學分數降至該學程 1/6、專業選修學分

學程之必修學程數至多一個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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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生死學系殯葬組 111 大學日間部及進修學士班時序表，備註欄說明 A 辦

法名稱修改為「南華大學生死學系殯葬服務組學生無法取得勞動部喪禮

服務丙級技術士證照補考辦法」，原則上予以同意，但仍請循三級三審程

序送教務會議審議。 

五、請各學系(所、學程)依據本次會議決議修正時序表，本處將於 3 月 31 日

至 4 月 15 日開放時序表系統，請各單位逕行上系統修正。 

六、各學系(所、學程)111 級時序表，請務必公告於系(所、學程)網頁。 
 

提案七：審議社會科學院各系所 111 學年度課程時序表，提請討論。(社會科學

院提案) 

說  明： 

一、本案經 111 年 3 月 16 日社會科學院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院課程

委員會議通過。 

二、各學系(所、學程)111 級課程時序表，如附件 9。 

三、各學系(所、學程)111 級課程時序表學分數一覽表、架構及整體審核結

果，如附件 10。 

決  議： 

一、請依據附件 10 審查結果修正。 

二、基於教育部 111 年 3 月 11 日臺教高(三)字第 1112201060D 號函述及：

「選修模式實為必修模式」，必須予以改善。111 學年度起，專業選修

學分學程內所含之必修學分數、學程數不應高於 110 學年度，且於 112

學年度前(含)將各學程內所含必修學分數降至該學程 1/6、專業選修學分

學程之必修學程數至多一個為原則。 

三、請各學系(所、學程)依據本次會議決議修正時序表，本處將於 3 月 31 日

至 4 月 15 日開放時序表系統，請各單位逕行上系統修正。 

四、各學系(所、學程)111 級時序表，請務必公告於系(所、學程)網頁。 
 

提案八：審議科技學院所屬系(所)/學程 111 級課程時序表，提請討論。(科技學院

提案) 

說  明： 

一、本案經 111 年 3 月 17 日科技學院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院課程委

員會議通過。 

二、各學系(所、學程)111 級課程時序表，如附件 11。 
三、各學系(所、學程)111 級課程時序表學分數一覽表、架構及整體審核結

果，如附件 12。 

決  議： 

一、請依據附件 12 審查結果修正。 

二、基於教育部 111 年 3 月 11 日臺教高(三)字第 1112201060D 號函述及：

「選修模式實為必修模式」，必須予以改善。111 學年度起，專業選修

學分學程內所含之必修學分數、學程數不應高於 110 學年度，且於 112

學年度前(含)將各學程內所含必修學分數降至該學程 1/6、專業選修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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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程之必修學程數至多一個為原則。 

三、資管系專業選修學分學程內所含之必修學分數過高問題，本處將再與其

協商逐步改善。 

四、請各學系(所、學程)依據本次會議決議修正時序表，本處將於 3 月 31 日

至 4 月 15 日開放時序表系統，請各單位逕行上系統修正。 

五、各學系(所、學程)111 級時序表，請務必公告於系(所、學程)網頁。 
 

提案九：審議藝術與設計學院各系所 111 級課程時序表案，提請討論。(藝術與

設計學院提案) 

說  明： 

一、本案經 111 年 3 月 17 日藝術與設計學院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院

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二、時序表審核條件如下： 

（一）各系畢業總學分數為 128 學分，包含通識 31 學分、院必修 9 學分、跨

領域 12 學分，系專業畢業學分數 76 學分。 

（二）系核心學程應開設學分數為 12-24 學分。 

（三）系所時序表內之選修課程，至多為規定選修學分數之 3 倍。 

三、各學系(所、學程)111 級課程時序表，如附件 13。 

四、各學系(所、學程)111 級課程時序表學分數一覽表、架構及整體審核結

果，如附件 14。 

決  議： 

一、請依據附件 14 審查結果修正。 

二、基於教育部 111 年 3 月 11 日臺教高(三)字第 1112201060D 號函述及：

「選修模式實為必修模式」，必須予以改善。111 學年度起，專業選修

學分學程內所含之必修學分數、學程數不應高於 110 學年度，且於 112

學年度前(含)將各學程內所含必修學分數降至該學程 1/6、專業選修學分

學程之必修學程數至多一個為原則。 

三、請各學系(所、學程)依據本次會議決議修正時序表，本處將於 3 月 31 日

至 4 月 15 日開放時序表系統，請各單位逕行上系統修正。 

四、各學系(所、學程)111 級時序表，請務必公告於系(所、學程)網頁。 
 

提案十：審議管理學院所屬系所之新開課程，提請討論。(管理學院提案) 

說  明： 

一、本案經管理學院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院課程會議提案三通過

(111.03.16)。 

二、依據文化創意事業管理學系 111 學年度大學日間部課程時序表，將 114

學年度欲新開之課程提出以利系統時序表建置。 

三、運動與健康促進學士學位學程本次新開課程計 2 門，分別為對應 110 級

時序表新開「運動健康促進實務-水域運動」及對應 111 級時序表新開

「運動保健經營與健康管理」，開授「運動健康促進實務-水域運動」主

要是教授學生實施水域運動時之安全觀念，並學會自救與救人的技能，



8 

 

另一門課程為「運動保健經營與健康管理」主要是因應教育部體育署運

動防護協會認列課程之名稱予以開設，以符考取運動防護員證照之課程

規定。 

四、新開課程申請資料需繳交文件及注意事項如下： 

(1)新開課程申請表(系統印出之版本)(2)課程大綱(3)新開課程審查意見表(4)時

序表 

五、新開之課程如下： 

學

院 
學系 

開設 

學期 
課程名稱 

必選

修 

學分

數/鐘

點數 

學制 
開課 

對象 

對應 

時序表 

是否繳交附

件資料 

申

請

表 

審

查

表 

授

課

大

綱 

管

理

學

院 

運動與

健康促

進學士

學位學

程 

112-2 
運動保健經營

與健康管理 
選修 2/2 學士班 大二 111 級 v v v 

113-1 
運動健康促進

實務-水域運動 
選修 2/2 學士班 大四 110 級 v v v 

文創系 114-1 畢業專題 選修 3/3 
大學日間

部 
大四 111 級 v v v 

企管系

非營利

事業管

理碩士

專班 

110-2 管理個案研討 選修 3/3 碩士班 碩一 110 級 v v v 

決  議： 

一、本案照案通過。 

二、依據 111 年 3 月 28 日教務會議通過「南華大學開課原則」的第九條，

下學期起開課單位應上傳完整的授課大綱，送校課委會審議後始得開

課。 

 

提案十一：審議人文學院及各系(組)所新開課程，提請討論。(人文學院提案) 

說  明： 

一、本案經 111 年 3 月 14 日人文學院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院課程委

員會議通過。 

二、此次提出之新開課程包括：人文學院 1 門、文學系 0 門、生死學系 0

門、幼教系 0 門、外文系 0 門、宗教所 19 門，總計 20 門。 

三、新開課程如下表列： 

開課

單位 

開設

學期 
課程名稱 

必選

修 

學分

數/ 

鐘點

數 

學制 
開課 

對象 

對應 

時序表 

是否繳交附件 

資料 

申請

表 

審查 

表 

授課

大綱 
人文
學院 111-2 手作療癒 選 3/3 大學日

間部 大三 110 級 v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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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課

單位 

開設

學期 
課程名稱 

必選

修 

學分

數/ 

鐘點

數 

學制 
開課 

對象 

對應 

時序表 

是否繳交附件 

資料 

申請

表 

審查 

表 

授課

大綱 

宗教
所 111-1 南傳佛教專題 選修 3/3 碩士 

一年

級 
111 級 v v v 

宗教
所 111-1 華人宗教專題 選修 3/3 碩士 

一年

級 
111 級 v v v 

宗教
所 112-2 台灣宗教專題 選修 3/3 碩士 

二年

級 
111 級 v v v 

宗教
所 111-1 現代跨學科輪

迴觀專題 選修 3/3 碩士 
一年

級 
111 級 v v v 

宗教
所 111-1 中國宗教經典

專題 選修 3/3 碩士 
一年

級 
111 級 v v v 

宗教
所 111-1 中觀思想專題 選修 3/3 碩士 

一年

級 
111 級 v v v 

宗教
所 111-1 台灣宗教民俗

與文學專題 選修 3/3 碩士 
一年

級 
111 級 v v v 

宗教
所 111-1 如來藏思想專

題 選修 3/3 碩士 
一年

級 
111 級 v v v 

宗教
所 111-1 道教文化專題 選修 3/3 碩士 

一年

級 
111 級 v v v 

宗教
所 111-2 宗教禮俗專題 選修 3/3 碩士 

一年

級 
111 級 v v v 

宗教
所 112-1 佛教經典專題 選修 3/3 碩士 

二年

級 
111 級 v v v 

宗教
所 112-1 法華思想專題 選修 3/3 碩士 

二年

級 
111 級 v v v 

宗教
所 112-1 阿毘達摩專題 選修 3/3 碩士 

二年

級 
111 級 v v v 

宗教
所 112-2 東西方宗教生

死觀專題 選修 3/3 碩士 
二年

級 
111 級 v v v 

宗教
所 112-2 星雲大師人間

佛教思想專題 選修 3/3 碩士 
二年

級 
111 級 v v v 

宗教
所 112-2 神話專題 選修 3/3 碩士 

二年

級 
111 級 v v v 

宗教
所 112-2 唯識思想專題 選修 3/3 碩士 

二年

級 
111 級 v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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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課

單位 

開設

學期 
課程名稱 

必選

修 

學分

數/ 

鐘點

數 

學制 
開課 

對象 

對應 

時序表 

是否繳交附件 

資料 

申請

表 

審查 

表 

授課

大綱 

宗教
所 112-2 華嚴思想專題 選修 3/3 碩士 

二年

級 
111 級 v v v 

宗教
所 112-2 譬喻佛典專題 選修 3/3 碩士 

二年

級 
111 級 v v v 

四、人文學院決議：照案通過，送校課程會議審議。 

決  議： 

一、本案照案通過。 

二、依據 111 年 3 月 28 日教務會議通過「南華大學開課原則」的第九條，

下學期起開課單位應上傳完整的授課大綱，送校課委會審議後始得開

課。 

 

提案十二：審議社會科學院各系所 111 學年度新開課程，提請討論。(社會科學

院提案) 

說  明： 

一、本案經 111 年 3 月 16 日社會科學院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院課程

委員會議通過。 

二、111 學年度新開課程如下表。 

單位 
開設 

學期 
課程名稱 必選修 

學分數

/ 

鐘點數 

學制 
開課 

對象 

對應 

時序

表 

社科院 

111-2 媒體素養 必修 3/3 大學部 111 111 

111-2 
跨文化行銷與實

踐 
選修 3/3 大學部 111 111 

傳播系 111-1 
亞太集體記憶傳

播 
選修 3/3 碩士班 111 111 

決  議： 

一、本案照案通過。 

二、依據 111 年 3 月 28 日教務會議通過「南華大學開課原則」的第九條，

下學期起開課單位應上傳完整的授課大綱，送校課委會審議後始得開

課。 

 

提案十三：審議科技學院所屬系(所)/學程新開課程案，提請討論。(科技學院提

案) 

說  明： 

一、本案經 111 年 3 月 17 日科技學院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院課程委

員會議通過。 

二、申請課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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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系 

開設 

學期 
課程名稱 

必

選

修 

學分

數/ 

鐘點

數 

學制 

開

課 

對

象 

對應時序

表/ 

學門領域 

新開

課程

申請

表 

新開

課程

審查

意見

表 

授

課

大

綱 

資

工

系 

111-2 
遊戲設計

概論 

選

修 
3/3 

大學日

間部 

大

二 

111 

時序表 
■ ■ ■ 

111-2 
醫學資訊

應用 

選

修 
3/3 

大學日

間部 

大

三 

111 

時序表 
■ ■ ■ 

資

訊

科

技

進

學

班 

111-1 
數位美工

設計 

選

修 
3/3 

進修學

士班 

學

士

班 

資訊科技

進 學 班

108 時 序

表 

■ ■ ■ 

111-2 
專題製作

(一) 

必

修 
2/2 

進修學

士班 

學

士

班 

資訊科技

進 學 班

109 時 序

表 

■ ■ ■ 

112-1 
專題製作

(二) 

必

修 
2/2 

進修學

士班 

學

士

班 

資訊科技

進 學 班

109 時 序

表 

■ ■ ■ 

111-1 
大數據分

析實務 

選

修 
3/3 

進修學

士班 

學

士

班 

資訊科技

進 學 班

110 時 序

表 

■ ■ ■ 

111-2 
無人機應

用 

選

修 
3/3 

進修學

士班 

學

士

班 

資訊科技

進 學 班

110 時 序

表 

■ ■ ■ 

113-1 
智慧機器

人應用 

選

修 
3/3 

進修學

士班 

學

士

班 

資訊科技

進 學 班

110 時 序

表 

■ ■ ■ 

決  議： 

一、本案照案通過。 

二、依據 111 年 3 月 28 日教務會議通過「南華大學開課原則」的第九條，

下學期起開課單位應上傳完整的授課大綱，送校課委會審議後始得開

課。 

提案十四：審議藝術與設計學院各系所 111 學年度第一學期新開課程案，提請

討論。(藝術與設計學院提案) 

說  明： 

一、本案經 111 年 3 月 17 日藝術與設計學院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院

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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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11 學年度第一學期產設系新開課程 10 門、建景系新開課程 6 門、民音

系新開課程 46 門，共計 62 門。 

三、各系所新開課程如下表。 

學

院 
學系 

開設 

學期 
課程名稱 

必選

修 

學分

數/鐘

點數 

學制 
開課 

對象 

對應 

時序表 

是否繳交附

件資料 

申

請

表 

審

查

表 

授

課

大

綱 

藝

術

與

設

計

學

院 

產設
系 

112-1 
室內設計製

圖 
選修 3/3 

學士班 

進修學士

班 

大二 111級 v v v 

112-2 
室內設計表

現技法 
選修 3/3 

學士班 

進修學士

班 

大二 111級 v v v 

113-1 
居家空間設

計 
選修 3/3 

學士班 

進修學士

班 

大三 111 級 v v v 

113-2 
商業空間設

計 
選修 3/3 

學士班 

進修學士

班 

大三 111 級 v v v 

114-1 
產品設計專

題 
選修 3/3 

學士班 

進修學士

班 

大四 111 級 v v v 

114-1 
室內設計專

題 
選修 3/3 

學士班 

進修學士

班 

大四 111 級 v v v 

111-1 
產品設計專

題(一) 
選修 3/3 碩士班 碩一 

111 級 
v v v 

111-2 
室內設計專

題(一) 
選修 3/3 碩士班 碩一 

111 級 
v v v 

112-1 
產品設計專

題(二) 
選修 3/3 碩士班 碩二 

111 級 
v v v 

112-2 
室內設計專

題(二) 
選修 3/3 碩士班 碩二 

111 級 
v v v 

建景
系 

111-1 日本傳統建

築構造論 
選修 2/2 碩士班 碩一 111 級 v v v 

111-1 
環境決策分

析 
選修 2/2 碩士班 碩二 

111 級 
v v v 

111-1 
微氣候與都

市設計 
選修 2/2 碩士班 碩二 111 級 v v v 

111-2 永續景觀理 選修 2/2 碩士班 碩一 111 級 v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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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與實務 

111-2 
永續都市發

展趨勢 
選修 2/2 碩士班 碩一 111 級 v v v 

111-2 日本建築文
化論 選修 2/2 碩士班 碩二 111 級 v v v 

民音
系 

111-1 
世界音樂概

論 
必修 2/2 學士班 大一 111 級 v v v 

112-2 
文書資訊應

用處理 
必修 2/2 學士班 大二 111 級 v v v 

112-1 
軟體應用-影

音剪輯軟體 
必修 2/2 學士班 大二 111 級 v v v 

112-1 
古琴音樂文

化(一) 
必修 2/2 學士班 大二 111 級 v v v 

112-2 
古琴音樂文

化(二) 
必修 2/2 學士班 大二 111 級 v v v 

113-1 
表演應用與

創作 
必修 2/2 學士班 大三 111 級 v v v 

113-2 
全球表演藝

術產業文化 
必修 2/2 學士班 大三 111 級 v v v 

111-1 形體訓練(一) 選修 2/2 學士班 大一 111 級 v v v 

111-2 形體訓練(二) 選修 2/2 學士班 大一 111 級 v v v 

112-1 
全球音樂歷

史與文化(一) 
選修 2/2 學士班 大二 111 級 v v v 

112-2 
全球音樂歷

史與文化(二) 
選修 2/2 學士班 大二 111 級 v v v 

112-1 
傳統創新研

究與實踐 
選修 2/2 學士班 大二 111 級 v v v 

112-2 
音樂科技應

用 
選修 2/2 學士班 大二 111 級 v v v 

112-1 
台灣舞蹈與

音樂 
選修 2/2 學士班 大二 111 級 v v v 

112-2 
亞洲舞蹈與

音樂 
選修 2/2 學士班 大二 111 級 v v v 

112-1 瑜珈 選修 2/2 學士班 大二 111 級 v v v 

112-2 動態伸展 選修 2/2 學士班 大二 111 級 v v v 

113-1 
流行歌曲創

作 
選修 2/2 學士班 大三 111 級 v v v 

113-2 
影像音樂賞

析與實務 
選修 2/2 學士班 大三 111 級 v v v 

113-1 
古琴實作與

應用(一) 
選修 2/2 學士班 大三 111 級 v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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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2 
古琴實作與

應用(二) 
選修 2/2 學士班 大三 111 級 v v v 

113-1 舞蹈伴奏 選修 2/2 學士班 大三 111 級 v v v 

113-1 

中國音樂基

本理論與創

作 

選修 2/2 學士班 大三 111 級 v v v 

113-2 
民間音樂專

題與創作 
選修 2/2 學士班 大三 111 級 v v v 

114-2 
當代表演藝

術作品專題 
選修 2/2 學士班 大四 111 級 v v v 

114-1 
創造力肢體

(一) 
選修 2/2 學士班 大四 111 級 v v v 

114-2 
創造力肢體(

二) 
選修 2/2 學士班 大四 111 級 v v v 

111-1 
表演藝術管

理概要 
選修 2/2 學士班 大一 111 級 v v v 

111-2 財務管理 選修 2/2 學士班 大一 111 級 v v v 

111-2 口語訓練 選修 2/2 學士班 大一 111 級 v v v 

111-1 
文化品牌行

銷策略 
選修 2/2 學士班 大一 111 級 v v v 

112-2 
媒體與公關

經營 
選修 2/2 學士班 大二 111 級 v v v 

112-1 
文化市場與

藝術票房 
選修 2/2 學士班 大二 111 級 v v v 

112-2 
節慶企劃與

管理 
選修 2/2 學士班 大二 111 級 v v v 

112-1 
藝術文創商

品設計(一) 
選修 2/2 學士班 大二 111 級 v v v 

112-2 
藝術文創商

品設計(二) 
選修 2/2 學士班 大二 111 級 v v v 

112-1 
展演活動英

語實務 
選修 2/2 學士班 大二 111 級 v v v 

113-1 
創意活動設

計 
選修 2/2 學士班 大三 111 級 v v v 

113-1 
數位編輯設

計 
選修 2/2 學士班 大三 111 級 v v v 

113-2 文案與編輯 選修 2/2 學士班 大三 111 級 v v v 

113-1 
藝術文化政

策與法規 
選修 2/2 學士班 大三 111 級 v v v 

113-1 

數位行銷與

社群媒體經

營 

選修 2/2 學士班 大三 111 級 v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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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2 
表演傷害防

護 
選修 2/2 學士班 大三 111 級 v v v 

114-1 數位攝影 選修 2/2 學士班 大四 111 級 v v v 

114-1 
音響與燈光

設計概論 
選修 2/2 學士班 大四 111 級 v v v 

114-1 
簡報製作與

表達 
選修 2/2 學士班 大四 111 級 v v v 

決  議： 

一、因為民音系 111 學年度由音樂舞蹈組、音樂組調整為展演創作組、藝術

管理組，因應課程大幅調整必須針對延畢生、重修生等提出替代方案與

配套措施，於下次校課委會研議。 

二、餘照案通過。 

三、依據 111 年 3 月 28 日教務會議通過「南華大學開課原則」的第九條，

下學期起開課單位應上傳完整的授課大綱，送校課委會審議後始得開

課。 

 

提案十五：審議管理學院所屬系所修訂 105-110 級課程時序表，提請討論。(管

理學院提案) 

說  明： 

一、本案經管理學院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院課程會議通過(111.02.23)

及管理學院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院課程會議通過(111.03.16)。 

二、修訂如下表 
修訂之課程

時序表 
說明 

文創系 

105 級大學

日間部課程

時序表 

1.因轉系、轉學生或重修生之特殊情形導致課程無法按系所安排按

時完成，需修訂時序表加註說明處理。 

2.文創系加註 105 級大學日間部課程時序表課程說明，前後對照表

如下表： 

原課程說明 擬修訂後課程時序表課程說明 

修訂說明 
備

註 項次 
說明內

容 
項次 說明內容 

  9 

因轉系、轉學生或重修生之特殊

情形導致課程無法按系所安排

按時完成，得以下列替代方案處

理： 

(1)可選修本系、外系或他校課程

名稱相同之課程認列，如與本時

序表相同課名之課程。 

(2)可選修本系、外系或他校課程

名稱不同，但課程內容性質相同

之課程認列。 

因轉系、轉學

生或重修生之

特殊情形導致

課程無法按系

所安排按時完

成，得以下列

替代方案處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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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企學程 

107 學年度

課程時序表 

修改前後對照表如下表。 
修改時序

表 修改前備註 修改後備註 備
註 

107 學年
度課程時
序表 

1、為符合西來大學之

規定，本學程 2+2 雙學

位學生畢業學分數為

138 學分，其中(1)通識

課程為 51 學分 (2)其他

選修課程為 12 學分。 

2、本學程學生畢業時

應完成下列非正式課程

至少二項(即五選二)： 

(1)通過外語能力檢定

(多益 550 分以上) 

(2)參與專題演講(至少

9 場) 

(3)企業參訪(至少 3 次)  

(4)證照考取(至少 2

張，參閱本學程證照

表) 

(5)參與校內外英文相

關活動(至少 2 次) 

3、標註★為 2+2 計畫

學生必修課程，商事法

及策略管理為必須前往

西來大學選修之課程。 

4、依本校與西來大學

簽署之 2+2 雙學位計畫

合作協議，若於西來大

學選修課程於本學程時

序表無相同課程可抵

免，得經學程課程委員

會審核後以「認列」方

式辦理，並依南華大學

學分抵免辦法辦理。 

5、本國生及境外生自

107 級起適用於相同時

序表，一體適用於所有

學生。為避免影響 106

學年度延畢生之權益，

唯 106 學年度之延畢生

仍沿用原時序表。 

1、為符合西來大學之規定，

本學程 2+2 雙學位學生畢業

學分數為 138 學分，其中(1)

通識課程為 51 學分 (2)其他

選修課程為 12 學分。 

2、本學程學生畢業時應完成

下列非正式課程至少二項(即

五選二)： 

(1)通過外語能力檢定(多益

550 分以上) 

(2)參與專題演講(至少 9 場) 

(3)企業參訪(至少 3 次)  

(4)證照考取(至少 2 張，參閱

本學程證照表) 

(5)參與校內外英文相關活動

(至少 2 次) 

3、標註★為 2+2 計畫學生必

修課程，商事法及策略管理

為必須前往西來大學選修之

課程。 

4、依本校與西來大學簽署之

2+2 雙學位計畫合作協議，

若於西來大學選修課程於本

學程時序表無相同課程可抵

免，得經學程課程委員會審

核後以「認列」方式辦理，

並依南華大學學分抵免辦法

辦理。 

5、本國生及境外生自 107 級

起適用於相同時序表，一體

適用於所有學生。為避免影

響 106 學年度延畢生之權

益，唯 106 學年度之延畢生

仍沿用原時序表。 

6、因轉系或重修生之特殊情

形導致課程無法按系所安排

按時完成，得以下列替代方

案處理： 

(1)可選修外系或他校課程名

稱相同之課程認列，如上述

時序表課程。 

(2)可選修本系或他校課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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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不同，但課程內容及性質

相同之課程認列，如「商用

微積分」認列「商用數學」。 

 
 

國企學程 

108-110 學

年度課程時

序表 

1.經專題教師討論專題製作可有效提升學生實務之經驗，故建議將

此課程列為必修課程。 

2.依據「南華大學管理學院國際企業學士學位學程職場體驗實施要

點」第二點，專題製作自 108 學年度後入學學生為必修課程。 

3.修改前後對照表如下表。 

修改時序表 
修改前 

(課程名稱/必選修/
學分) 

修改後 
(課程名稱/必選修/學

分) 
備註 

108 學年度課

程時序表 

專題製作/選修/3

學分 
專題製作/必修/3 學分 

 

109 學年度課

程時序表 

專題製作/選修/3

學分 
專題製作/必修/3 學分 

 

110 學年度課

程時序表 

專題製作/選修/3

學分 
專題製作/必修/3 學分 

 

 

企管系 

105 級時序

表 

105 級時序表，修訂如下： 

時序表名

稱 

課程異動 說明 

105 學年

時序表 

課程說明新增：因轉系、轉學生或重修生之特殊

情形導致課程無法按系所安排按時完成，得以下

列替代方案處理：可選修本系或他校課程名稱不

同，但課程內容及性質相同之課程認列，如「旅

遊產業實習」認列「企業實務實習」。 

因學生

認列調

整時序

表 

 

企管系 

107 級-110

級課程時序

表 

1.因轉系、轉學生或重修生之特殊情形導致課程無法按系所安排按

時完成，需修訂時序表加註說明處理。 

2.企管系加註 107-110 級大學日間部課程時序表課程說明，前後對照

表如下表。 

原課程說明 擬修訂後課程時序表課程說明 
修訂說明 

項次 說明內容 項次 說明內容 

  五 

課程說明新增： 

因轉系、轉學生或重修生之特殊

情形導致課程無法按系所安排按

時完成，得以下列替代方案處

理： 

(一)可選修外系或他校課程名稱相

同之課程認列，如上述時序表。 

(二)可選修本系、外系或他校課程

名稱不同，但課程內容性質相同之

因轉系、轉學

生或重修生之

特殊情形導致

課程無法按系

所安排按時完

成，得以下列

替代方案處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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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認列。 
 

企管系 

109 學年度-

110 學年度 

109-110 學年度管理科學碩士班新增管理個案研究，如下表。 

時序表名稱 課程異動 說明 

109 學年度時序表-110

學年度時序表 

專業選修(經營管理課

程)： 

新增「管理個案研討」 

因課程安排調整

時序表。 
 

企管系 

109 學年度 

109 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時序表新增管理個案研究，如下表。 

時序表名稱 課程異動 說明 

109 學年度時序

表 

專業選修(經營管理課程)： 

新增「管理個案研討」 

因課程安排調整

時序表。 
 

財金系 

107 級及

110 級課程

時序表 

財金系 107 級及 110 級課程時序表說明新增課程認列，修訂內容如

下表。 

時序表 原課程說明 修訂後課程說明 

107 學年

度 

課程說明： 

一、畢業總學分為

134 學分，含 

(一)通識課程 31

學分（詳見「南華

大學 107 學年度學

士班學生通識教育

課程架構」）。 

(二)專業必修 43

學分(含院基礎課

程 12 學分、院共

同專業選修課程 6

學分、系核心學程

25 學分)。 

(三)商事法為院共

同專業選修課程，

財金系學生列為必

選修課程。 

(四)選修課程 60

學分(含證券投資

學程、理財規劃學

程、跨領域學分學

程)。 

(五)本系有兩個主

要選修學程，★為

該學程建議選修之

課程。課程名稱相

同者，不重複認

列。選修課程可於

課程說明： 

一、畢業總學分為 134 學分，含 

(一)通識課程 31 學分（詳見「南

華大學 107 學年度學士班學生通

識教育課程架構」）。 

(二)專業必修 43 學分(含院基礎

課程 12 學分、院共同專業選修

課程 6 學分、系核心學程 25 學

分)。 

(三)商事法為院共同專業選修課

程，財金系學生列為必選修課

程。 

(四)選修課程 60 學分(含證券投

資學程、理財規劃學程、跨領域

學分學程)。 

(五)本系有兩個主要選修學程，

★為該學程建議選修之課程。課

程名稱相同者，不重複認列。選

修課程可於兩學程中修滿 48 學

分，然修滿任一學程 8 門課 24

學分，畢業證書註記修畢該學程

課程。另外，跨領域學分學程若

完成一個完整學程,可於畢業證

書加註學程名稱。 

(六)主修領域學程:系核心課程 25

學分+證券投資學程 24 學分+理

財規劃學程 24 學分。 

二、非正式課程: 

完成課程學程之相關檢核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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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學程中修滿 48

學分，然修滿任一

學程 8 門課 24 學

分，畢業證書註記

修畢該學程課程。

另外，跨領域學分

學程若完成一個完

整學程,可於畢業

證書加註學程名

稱。 

(六)主修領域學程:

系核心課程 25 學

分+證券投資學程

24 學分+理財規劃

學程 24 學分。 

二、非正式課程: 

完成課程學程之相

關檢核指標，包括

系所多元學習護照

8 場重大系務活

動、3 張金融專業

證照(畢業當學年

度 4 月 30 日 17:00

前繳交 3 張證照影

本)、16 場系所舉

辦之講座、2 場企

業參訪、至少 120

小時企業實習與通

過 1 場模擬面試，

才算滿足畢業之要

求。 

三、實習課程因天

災、疫情、實習機

構需求、媒合實際

情況等難以事前掌

握,得視學生實習

之需要採取調整授

課學期或分散實習

時段等配套措施。 

包括系所多元學習護照 8 場重大

系務活動、3 張金融專業證照(畢

業當學年度 4 月 30 日 17:00 前繳

交 3 張證照影本)、16 場系所舉

辦之講座、2 場企業參訪、至少

120 小時企業實習與通過 1 場模

擬面試，才算滿足畢業之要求。 

三、實習課程因天災、疫情、實

習機構需求、媒合實際情況等難

以事前掌握,得視學生實習之需

要採取調整授課學期或分散實習

時段等配套措施。 

四、因轉系、轉學生或重修生之

特殊情形導致課程無法按系所安

排按時完成，得以下列替代方案

處理: 

(一)可選修本系、外系或他校課

程名稱相同之課程認列，如上述

時序表課程。 

(二)可選修本系、外系或他校課

程名稱不同，但課程內容性質相

同之課程認列，如「商業套裝軟

體」認列「商用套裝軟體」。 

110 學年

度 

課程說明： 

一、畢業總學分為

128 學分，含 

(一)通識課程 31

學分（詳見「南華

課程說明： 

一、畢業總學分為 128 學分，含 

(一)通識課程 31 學分（詳見「南

華大學 110 學年度學士班學生通

識教育課程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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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 110 學年度學

士班學生通識教育

課程架構」）。 

(二)專業必修 43

學分(含院基礎課

程 12 學分、院共

同專業選修課程 6

學分、系核心學程

25 學分)。 

(三)商事法為院共

同專業選修課程，

財金系學生列為必

選修課程。 

(四)選修課程 54

學分(含證券投資

學程、理財規劃學

程、自由選修課

程、跨領域學分學

程)。 

(五)本系有兩個主

要選修學程，★為

該學程建議選修之

課程。課程名稱相

同者，不重複認

列。然修滿任一學

程 8 門課 24 學

分，畢業證書註記

修畢該學程課程。 

(六)以上兩個選修

學程(證券投資學

程、理財規劃學

程)，同學至少擇

一修滿 24 學分，

在另修滿 18 學分

的系上專業選修，

即完成 42 學分選

修課程。 

(七)主修領域學程:

系核心課程 25 學

分+證券投資學程

24 學分+理財規劃

學程 24 學分。 

(八)跨領域學分學

程若完成一個完整

(二)專業必修 43 學分(含院基礎

課程 12 學分、院共同專業選修

課程 6 學分、系核心學程 25 學

分)。 

(三)商事法為院共同專業選修課

程，財金系學生列為必選修課

程。 

(四)選修課程 54 學分(含證券投

資學程、理財規劃學程、自由選

修課程、跨領域學分學程)。 

(五)本系有兩個主要選修學程，

★為該學程建議選修之課程。課

程名稱相同者，不重複認列。然

修滿任一學程 8 門課 24 學分，

畢業證書註記修畢該學程課程。 

(六)以上兩個選修學程(證券投資

學程、理財規劃學程)，同學至

少擇一修滿 24 學分，在另修滿

18 學分的系上專業選修，即完成

42 學分選修課程。 

(七)主修領域學程:系核心課程 25

學分+證券投資學程 24 學分+理

財規劃學程 24 學分。 

(八)跨領域學分學程若完成一個

完整學程,可於畢業證書加註學

程名稱。 

二、非正式課程: 

完成課程學程之相關檢核指標，

包括系所多元學習護照 8 場重大

系務活動、3 張金融專業證照(畢

業當學年度 4 月 30 日 17:00 前繳

交 3 張證照影本)、16 場系所舉

辦之講座、2 場企業參訪、240

小時企業實習與通過 1 場模擬面

試，才算滿足畢業之要求。 

三、實習課程因天災、疫情、實

習機構需求、媒合實際情況等難

以事前掌握,得視學生實習之需

要採取調整授課學期或分散實習

時段等配套措施。 

四、因轉系、轉學生或重修生之

特殊情形導致課程無法按系所安

排按時完成，得以下列替代方案

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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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程,可於畢業證

書加註學程名稱。 

二、非正式課程: 

完成課程學程之相

關檢核指標，包括

系所多元學習護照

8 場重大系務活

動、3 張金融專業

證照(畢業當學年

度 4 月 30 日 17:00

前繳交 3 張證照影

本)、16 場系所舉

辦之講座、2 場企

業參訪、240 小時

企業實習與通過 1

場模擬面試，才算

滿足畢業之要求。 

三、實習課程因天

災、疫情、實習機

構需求、媒合實際

情況等難以事前掌

握,得視學生實習

之需要採取調整授

課學期或分散實習

時段等配套措施。 

(一)可選修本系、外系或他校課

程名稱相同之課程認列，如上述

時序表課程。 

(二)可選修本系、外系或他校課

程名稱不同，但課程內容性質相

同之課程認列，如「微積分I」

認列「微積分」；「經濟學I」認

列「經濟學(一)」；「初級會計學

I」認列「會計學(一)」；「初級會

計學II」認列「會計學(二)」；

「統計學I」認列「統計學

(一)」；「商業應用軟體」認列

「商用套裝軟體」。 

 

旅遊系 

107 級、108

級學士班課

程時序表 

1.旅遊系 107 級與 108 級課程時序表修訂對照表如下表。 

修改

時序

表 

原課程說

明 

(修訂前) 

擬修訂後課程說明(修訂後) 備註 

107

學年

度課

程時

序表 

原無說明

五 

五、因轉系、轉學生或重修生之特殊

情況導致課程無法按系所安排按時完

成，得以下列替代方案處理: 

(1)可選修本系、外系或他校課程名稱

相同之課程認列，如與本時序表相同

課名之課程。 

(2)可選修本系、外系或他校課程名稱

相同之課程認列，如「旅遊暨餐旅事

業行銷管理」認列「旅遊事業行銷管

理」，「旅遊暨餐旅事業財務管理」認

列「旅遊事業行銷財務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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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年

度課

程時

序表 

原無說明

五 

五、因轉系、轉學生或重修生之特殊

情況導致課程無法按系所安排按時完

成，得以下列替代方案處理: 

(1)可選修本系、外系或他校課程名稱

相同之課程認列，如與本時序表相同

課名之課程。 

(2)可選修本系、外系或他校課程名稱

相同之課程認列，如「旅遊暨餐旅事

業行銷管理」認列「旅遊事業行銷管

理」，「旅遊暨餐旅事業財務管理」認

列「旅遊事業行銷財務管理」。 

 

 

決  議： 

一、依據教育部 107 年 7 月 11 日臺教技(四)字第 1070108718 號函、108 年 5

月 2 日教育部臺教高通字第 1080039411 號函、111 年 3 月 11 日臺教高

(三)字第 1112201060D 號函等三份函，系所課程之調整(例如：更改必

選修、學分數、停開)，應規劃相關配套，並妥善輔導學生選課。管理

學院各系所基於上述調整，於時序表中修正並註明，依教育部來函之

要旨予以通過。 

二、配合各系所修訂時序表，本處將於 3 月 31 日至 4 月 15 日開放時序表系

統，請各單位逕行上系統修正。 

 
提案十六：修訂人文學院幼教系、外文系 106-107 級大學日間部學生適用時序

表，提請討論。(人文學院提案) 

說  明： 

一、本案經 111 年 3 月 14 日人文學院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院課程委

員會議通過。 

二、因應針對 107 級學生大幅調整修訂其適用課程架構，其中包括課程開課

單位、開課學期和必選修別等設定調整，針對 106 級(含)之前的轉系

生、轉學生或重修生、特殊狀況學生等特殊情形，導致課程無法按系所

安排按時完成，得以選修本院各系、他院他系或他校之(1)課程名稱、

內容相同者、(2)名稱不同而內容相同者、(3)名稱、內容不同而性質相

同者及、(4)名稱、內容相同而學分不同者等課程申請進行認列行政作

業。 

三、修訂時序表如下表： 

單

位 

會議名稱及 

結果 

會議

時間 

修訂之課

程時序表 
說明 

幼

兒

教

育

學

系 

110 學年度

第 2 學期幼

兒教育學系

第 1 次課程

會議 

民國

111 年

02 月

23 日

（三

）中

106-107 級

大學日間

部學生 

備註說明： 

1.「0-2 歲情緒輔導與溝通」(選修 2 學分)認

列「幼兒社會發展與技巧」 (選修 2 學分)。 

2.「幼兒英語歌謠教學」(選修 2 學分)認列

「幼兒戲劇教學」(選修 2 學分)。 

3.「幼兒英語繪本製作與賞析」(選修 2 學分)

認列「幼兒繪本製作與賞析」(選修 2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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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會議名稱及 

結果 

會議

時間 

修訂之課

程時序表 
說明 

午

12:10 

4.「保母技術實作」(選修 2 學分)認列「0-2

歲托育服務概論」(選修 2 學分)。 

5.「益智課程與建構遊戲之應用」(選修 2 學

分)認列「創造性幼兒遊戲活動設計」(選修 2

學分)。 

6.「幼兒英語教學教具設計與製作」(選修 2

學分)認列「幼兒生活創藝產品設計」(選修 2

學分)。 

7.「華德福教學」(選修 2 學分)認列「幼兒美

感教育」(選修 2 學分)。 

8.「幼兒英語教學」(選修 2 學分)認列「幼兒

美語教學」(選修 2 學分)。 

9.「幼兒數學與科學教育」(選修 2 學分)認列

「幼兒科學教育」(選修 2 學分)。          

10.「英語教學概論」(必修 3 學分)認列「社會

語言學：各國英語介紹」(選修 3 學分)。 

11.「統計學(一)」(必修 3 學分)(認列「教育統

計學」(必修 2 學分)。 

12.「心理學」(必修 3 學分)認列「教育心理

學」(必修 3 學分)。 

外

國

語

文

學

系 

110 學年度 

第 二 學 期 

第 2 次系課

程委員會議 

民國

111 年

03 月

10 日

(四)12:

00 

106-107 級

大學日間

部學生 

備註說明： 

1.「台灣民間信仰與風俗文化(一) 」(選修 2 學

分)及「台灣文化與藝術(一) 」(選修 2 學分)認

列「台灣節慶介紹」(必修 3 學分) 

四、人文學院決議：照案通過，送校課程會議審議。 

決  議： 

一、依據教育部 107 年 7 月 11 日臺教技(四)字第 1070108718 號函、108 年 5

月 2 日教育部臺教高通字第 1080039411 號函、111 年 3 月 11 日臺教高

(三)字第 1112201060D 號函等三份函，系所課程之調整(例如：更改必

選修、學分數、停開)，應規劃相關配套，並妥善輔導學生選課。人文

學院各系所基於上述調整，於時序表中修正並註明，依教育部來函之

要旨予以通過。 

二、配合各系所修訂時序表，本處將於 3 月 31 日至 4 月 15 日開放時序表系

統，請各單位逕行上系統修正。 
 

提案十七：修訂社會科學院傳播系 107 學年度學士班、國際系 107-110 學年度學

士班、國際系歐洲研究碩士班 110 學年度課程時序表，提請討論。(社會

科學院提案) 

說  明： 

一、本案經 111 年 3 月 16 日社會科學院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院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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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議通過。 

二、修正時序表內容如下： 

單位 
系通過會議

名稱及時間 

院通過會

議名稱及

時間 

院會

議決

議 

修訂之

課程時

序表 

說明 

傳播

學系 

傳播學系

110 學年度

第二學期第

二次系課程

會議/111.3.2 

110 學年

度第二學

期第二次

院課程會

議

/111.3.16 

照案

通

過，

提送

校課

程委

員會

審

議。 

107 級

時序表 

本學期(110-2)開設「數位佈展」，部分

四年級同學有選修此課程，為了滿足

四年級同學的畢業學分，擬將「數位

佈展」重新列入數位影音設計學程三

年級下學期。 

國際

系 國際系 110

學年度第二

學期第一次

系課程會議

/111.3.2 

107-109

級時序

表 

專業選修課程【修正】： 

「恐佈主義與反恐」課程名稱更正為

「恐怖主義與反恐」。 

110 級

時序表 

專業選修課程【刪除】： 

刪除 110 級「中國大陸經濟外交與亞

太發展合作」/3 學分。 

專業選修課程【新增】： 

新增「國際私法」/3 學分至時序表大

三下。 

國際

系歐

洲研

究碩

士班 

110 級

時序表 

專業選修課程【新增】： 

新增歐洲研究碩士班 110 級「德國政

經研究」/3 學分至碩一下。 

決  議： 

一、依據教育部 107 年 7 月 11 日臺教技(四)字第 1070108718 號函、108 年 5

月 2 日教育部臺教高通字第 1080039411 號函、111 年 3 月 11 日臺教高

(三)字第 1112201060D 號函等三份函，系所課程之調整(例如：更改必

選修、學分數、停開)，應規劃相關配套，並妥善輔導學生選課。社會

科學院各系所基於上述調整，於時序表中修正並註明，依教育部來函

之要旨予以通過。 

二、配合各系所修訂時序表，本處將於 3 月 31 日至 4 月 15 日開放時序表系

統，請各單位逕行上系統修正。 

 
提案十八：修訂科技學院所屬系(所)/學程 105-110 級課程時序表，提請討論。(

科技學院提案) 

說  明： 

一、本案經 111 年 3 月 17 日科技學院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院課程委

員會議通過。 

二、各單位課程時序表修訂案通過會議時間及結果，如下表： 

三、修訂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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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系通過會

議名稱及

時間 

修訂

之課

程時

序表 

說明 

自

然

生

物

科

技

學

系 

111 學 年

度第二學

期自然生

物科技學

系 第 1 系

課程會議

提案三決

議 通 過

/111 年 02

月23日 

105-

109

級時

序表 

時序表增設以下說明： 

105

學

年

度

時

序

表 

因課程安排調整時序表： 

課程名稱-

學分數 

異動部分 學期 

化妝品學與

實作-3，3 

新增

課程 

A3 就業專業學程：

產品研發專業學程 

三下 

食品化學-

2，2 

新增

課程 

A3 就業專業學程：

產品研發專業學程 

二上 

食品衛生法

規-2，2 

新增

課程 

A3 就業專業學程：

產品研發專業學程 

四上 

 

106

學

年

度

時

序

表 

因課程安排調整時序表： 

課程名稱-

學分數 

異動部分 學期 

化妝品學與

實作-3，3 

新增

課程 

A3 就業專業學程：

產品研發專業學程 

三下 

食品化學-

2，2 

新增

課程 

A3 就業專業學程：

產品研發專業學程 

二上 

食品衛生法

規-2，2 

新增

課程 

A3 就業專業學程：

產品研發專業學程 

四上 

健康風險評

估-2，2 

新增

課程 

A3 就業專業學程：

產品研發專業學程 

三上 

 

107

學

年

度

時

序

表 

1. 新增備註- 

因轉系、轉學生、重修生或課程停開之特殊情形導致

課程無法按系所安排按時完成，可選修本系或他校

課程名稱不同，但課程內容及性質相同之課程認列，

如「普通化學」可認列「普通化學(一)」、「普通動物

學」+「普通植物學」認列「普通生物學」+「普通生

物學實驗」。 

2. 因課程安排調整時序表： 

課程名稱-

學分數 

異動部分 學期 

食品加工

學-2，2 

新 增 課

程 

A1-自然資源學程、

A2-健康醫療學程 

四上 

自 然 農 作

學實作-2，2 

新 增 課

程 

A1-自然資源學程 二上 

 

108

學

年

度

因課程安排調整時序表： 

課程名稱-

學分數 

異動部分 學期 

食品加工 新 增 A1-自然資源學程、 四上 



26 

 

單

位 

系通過會

議名稱及

時間 

修訂

之課

程時

序表 

說明 

時

序

表 

學-2，2 課程 A2-健康醫療學程 

自 然 農 作

學實作-2，2 

新 增

課程 

A1-自然資源學程 二上 

 

109

學

年

度

時

序

表 

新增備註- 

因轉系、轉學生、重修生或課程停開之特殊情形導致

課程無法按系所安排按時完成，得以下列替代方案

處理：可選修本系或他校課程名稱不同，但課程內容

及性質相同之課程認列，如「普通化學(含實驗)」可

認列「普通化學(一)」或「普通化學」或「普通化學

實驗」、「微生物學(含實驗)(1)」+「微生物學(含實

驗)(2)」可認列「微生物學」或「微生物學實驗」 
 

資

訊

科

技

進

修

學

士

班 

資訊科技

進修學士

班 110 學

年 度 第 1

學 期 第 5

次學程課

程委員會

臨時動議

提案一決

議 通 過

/111 年 01

月21日 

109-

110

級時

序表 

修訂原因： 

1. 依據110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臨時學程課程會議提案二

之決議：(1)修訂專題製作課程開課時間改為2學期，分

別於大三上、下兩學期開設「專題製作(一)」及「專題

製作(二)」，各2學分；建議由109級（目前的大二生）開

始實施。(2) 修訂109-110級時序表如附件，提送至院課

程會議審議。(3) 有關本學程「專題製作辦法」之內容

及實施方式之異動部分，應盡快另案討論修訂。 

2. 依據110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臨時學程課程會議提案二

之決議：(1)修訂專題製作課程開課時間改為2學期，分

別於大三上、下兩學期開設「專題製作(一)」及「專題

製作(二)」，各2學分；建議由109級（目前的大二生）開

始實施。(2) 修訂109-110級時序表如附件，提送至院課

程會議審議。(3) 有關本學程「專題製作辦法」之內容

及實施方式之異動部分，應盡快另案討論修訂。 

3. 考量學生無法及時完成一定比例之主軸課程之修習，致

影響修習「專題製作」課程，故修訂109-110級「專題製

作(一)」及「專題製作(二)」開課時間修定為大三下學期

與大四上兩學期開設。 

決  議： 

一、依據教育部 107 年 7 月 11 日臺教技(四)字第 1070108718 號函、108 年 5

月 2 日教育部臺教高通字第 1080039411 號函、111 年 3 月 11 日臺教高

(三)字第 1112201060D 號函等三份函，系所課程之調整(例如：更改必

選修、學分數、停開)，應規劃相關配套，並妥善輔導學生選課。科技

學院各系所基於上述調整，於時序表中修正並註明，依教育部來函之

要旨予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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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配合各系所修訂時序表，本處將於 3 月 31 日至 4 月 15 日開放時序表系

統，請各單位逕行上系統修正。 

 

提案十九：修訂藝術與設計學院各系所 107-110 級時序表修訂案，提請討論。(

藝術與設計學院提案) 

說  明： 

一、本案經 111 年 3 月 17 日藝術與設計學院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院

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二、修訂說明如下表： 

單

位 

系通過會

議名稱及

時間 

院通過

會議名

稱及時

間 

院會

議決

議 

修訂

之課

程時

序表 

說明 

視

覺

藝

術

與

設

計

學

系 

110 學年度

第 2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

會議

/111.3.3 
110 學

年度第

2 學期

第 1 次

院課程

委員會

議

/111.3.1

7 

照案

通

過，

並提

送校

課程

會議

審

議。 

107

級時

序表 

於 107 級時序表加註說明: 

視設系 105 級、106 級必修「實習」課

程，配合產職處實習辦法調整課程名

稱，得由調整後的「創作實踐」課程認

列。 

109

級時

序表 

於 109 級時序表加註說明: 

1.視設系 107 級、108 級時序表「數位

點陣繪圖」課程 2 學分， 

因應時勢需求，得由調整後的「基礎電

腦繪圖」課程 3 學分認列。 

2.107 級、108 級時序表「數位向量繪

圖」課程 2 學分，因應時勢需求，得由

調整後的「進階電腦繪圖」課程 3 學分

認列。 

建

築

與

景

觀

學

系 

110 學年度

第 2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 

會議

/111.2.18 

107

級時

序表 

於 107 級時序表加註說明: 

建景系因應轉系、轉學生或重修生之特

殊情形，導致課程無法按系上安排時辰

完成，需於時序表加註配套措施。 

110 學年度

第 1 學期第

4 次系課程

會議

/110.12.7 

108~1

10 級

時序

表 

建景系 108~110 級時序表課程修訂如

下: 

108~110 級課程時序表，建築設 

計及實務學程暨景觀設計及實務 

學程之選修課「專業實務職場體 

驗」(4 學分 2 鐘點)調整為系核心 

課程「專業實務職場體驗」(4 學 

分 2 鐘點)。 

決  議： 

一、依據教育部 107 年 7 月 11 日臺教技(四)字第 1070108718 號函、108 年 5

月 2 日教育部臺教高通字第 1080039411 號函、111 年 3 月 11 日臺教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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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字第 1112201060D 號函等三份函，系所課程之調整(例如：更改必

選修、學分數、停開)，應規劃相關配套，並妥善輔導學生選課。藝術

與設計學院各系所基於上述調整，於時序表中修正並註明，依教育部

來函之要旨予以通過。 

二、配合各系所修訂時序表，本處將於 3 月 31 日至 4 月 15 日開放時序表系

統，請各單位逕行上系統修正。 

 

提案二十：有關人文學院幼兒教育學系函報教育部 111 學年度教保專業課程認

可課程內容，提請討論。(人文學院提案) 

說  明： 

一、本案經 111 年 3 月 14 日人文學院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院課程會

議通過。 

二、依據教育部民國 111 年 2 月 16 日臺教師(二)字第 1112600512 號函辦

理。 

三、將於 4 月 29 日前於師資職前課程管理平臺系統上傳校級通過會議記錄

並於 4 月 30 日前完成報部程序。 

四、人文學院決議：照案通過，送校課程會議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1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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